
浙江大学信息与电子工程学院文件 
信电学院发〔2017〕15 号 

 

关于印发《信息与电子工程学院研究生培养

工作委员会规程》的通知 

 

各系、所、中心、机关：  

《信息与电子工程学院研究生培养工作委员会规程》经

学院党政联席会议讨论通过，现正式发布实施。 

 

 

信息与电子工程学院 

                                  2017 年 11 月 21 日 

 

 

信息与电子工程学院研究生培养工作 

委员会规程 
 

第一条  根据《关于成立信电学院研究生培养工作委员

会的通知》（信电学院发〔2016〕23 号），成立学院研究生



培养工作委员会（以下简称“委员会”）。 

第二条  委员会是对学院研究生培养工作进行组织、咨

询、监督和评估的常设机构，在学院党委与行政的领导下和

研究生院的指导下开展工作。 

第三条  委员会实行“双主任”制，主任由分管研究生教

育的副院长和分管研究生工作的副书记担任；成员由各系

（含微电子学院）分管研究生工作的系副主任、研究生教学

秘书、专职辅导员等组成。可根据需要增补或调整成员。委

员会的组成与调整由学院党政联席会议审批。 

第四条  各系（含微电子学院）可根据需要设立研究生

培养工作分委会，负责系内研究生培养的管理工作。 

第五条 委员会主要职责包括： 

（一）组织制定与修订学院相关学科研究生培养方案，

包括培养目标、毕业要求和学位要求、课程设置等各方面内

容，并对培养方案的实施提供咨询与评估。其中，培养目标

在制定或者修订后需要提交学院教授委员会审定；毕业要求

和学位要求在制定或者修订后需要提交学科学位委员会审

核。 

（二）制定学院招生录取方案，并对方案的实施提供咨

询、监督与评估。 

（三）建立研究生培养质量保障体系，负责制定与修改

中期考核、开题报告、论文预审、预答辩等研究生培养环节

的要求与实施细则，并对培养环节的实施进行监督与评估。 



（四）制定研究生导师资格审核标准并负责年度审核工

作。 

（五）提出研究生名额分配方案，并经学院党政联席会

议审核通过后实施分配。 

（六）组织建设研究生校内外、国内外学术交流的平台。 

（七）负责制定与修改学院研究生奖惩制度与评定方案，

并对具体实施提供咨询、监督与评估。负责研究生重要奖项

（如国家奖学金）的评定；负责校级活动与校级奖项（如竺

可桢奖学金）的推荐；负责研究生违纪与违规事项的认定，

并提出处理方案。  

（八）受理研究生招生和培养过程的相关投诉，并提出

处理方案；受理研究生培养过程中的突发事件，并提出处理

方案。 

（九）负责学校、研究生院、学院教授委员会和党政联

席会议下达的与研究生招生和培养过程相关的其它事项，提

出处理方案。 

第六条 委员会应定期召开全体委员会议，原则上每季

度召开 1 次，议题由两位主任商定，因工作需要，也可临时

召集全体委员会议或部分委员会议。 

第七条 委员会各成员按照职责范围开展工作。需经委

员会研究决定的问题，应事先提交研究生教务办公室，由其

整理后提交会议。 



第八条 委员会形成的与学院、学科相关的重大决议，

应报学院党政联席会议审核、备案。 

第九条 本管理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实施。 

 

 

浙江大学信息与电子工程学院 

2017 年 11 月 10 日 
 

 

抄送：党委，纪委，各党总支、党支部，团委，工会 

信电学院综合办公室                                      2017年 11 月 21日印发 

 


